
附件：      学习工作经历（同意报考）证明
    （机关、事业、企业在职人员参加报名须如实填写相关内容）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学历、学位
	

	所学专业
	
	职称、执业
资格
	
	档案存放
机构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应届

毕业生

填写
	该学生      年入学，为我校         学院        系            专业的20    级（本科□.硕士研究生□）应届毕业生，属于         的学历教育性质。毕业证、学位证将于20     年    月前取得。
年级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       本人工作经历（大学学习——现在、工作变动较多者填写近5年的工作经历）

	起止时间
	工作单位（签订合同情况）
	单位负责人和联系电话

	    年  月—   年  月
	
	

	    年  月—   年  月
	
	

	   年  月—   年  月
	
	

	从事
工作
及
表现
	  该同志属于我单位（编制内□外□,现处试用期□试用期已满□）人员，于     年    月至   年    月在我单位从事      工作。工作表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此证明

	单位
（学校）
意见
	所填内容是否属实：        是否同意报考：

单位（学校教务处）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(单位盖章)
单位（学校）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承诺
	   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真实有效，若有违反规定或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自动取消报名资格或聘用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确认签字：

	备注
	    工作经历的计算时间截止2015年8月18日，且按照“对年对月”的原则进行计算；若无连续工作经历的，仍按照“对年对月”的原则进行累计计算。


